附件4

晋城市2026年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考试

评委登记表（样表）

	姓名
	
	性别
	
	相片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职务或职称
	
	

	奖励情况
	
	

	评委

工作经历
	

	承诺书

1.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秉公执法，不徇私舞弊。

2.严格执行考试规则，确保每位考生成绩评判客观准确，不出差错，高质量、高效率完成本职工作。

3.明确岗位职责，严肃认真、团结协作，保证测试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4.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串岗、不无故缺席和撤离职守。

5.树立服务考生意识，为考生创造公平公正的考试氛围。

6.不携带和使用手机等通讯器材，不收受财物和接受与考试有关的宴请。

7.当年无直系亲属和所带学生参加考试。

8.如违反上述规定，自觉接受组织处理。

本人签字：

	聘用

单位意见
	          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学校（公章）

  年   月  日


